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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口結構快速朝向高齡化且少子

化發展，凸顯長期照護問題的迫切

性，實際上這個問題已經困擾著許多家

庭。立法院三讀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

就是要幫助需要長期照護的失能者、照

護者以及失能者的家庭。

高齡社會的衝擊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研究推估，

台灣老年人口的佔率在 2018 年將達
14%，正式進入高齡社會；在 2025年將
達到 20%，成為超高齡社會，屆時每 5
位台灣人就有 1位是 65歲以上的老人。
根據統計 65歲以上老人的平均醫療費用
支出約為全國每人平均值的 3.5倍，所以
在高齡社會裡，老年疾病與醫療是非常

嚴重的問題。同時隨著年事增高，失能

的狀況也接踵而來，依據衛生福利部的

調查，2012年全台灣失能的人數為 69萬
人，其中 65歲以上者 42萬人，推估至
2031年失能人口將有 118萬人，其中 65
歲以上者 93萬人，可見未來失能者快速
增加，失能者對長期照護的需求也會大

幅成長，而失能的高齡老者所需要的醫

療與長期照護資源更是可觀。因此，一

般家庭中如果有失能老人，對整個家庭

的生活上、經濟上與精神上都會造成相

當沉重的負擔。未來整個社會必須共同

面對與解決高齡社會的老人醫療和失能

長期照護的問題。

台灣的長期照顧制度的概況

因應人口老化所衍生長期照顧的需

求，政府分三階段建置長期照護體系，

第一階段為建立長期照護服務模式並且

擴展服務的量能，自 2008年開始推動長
照十年計畫。第二階段推動長期照顧服

務之法制化，確立長期照護體系法制基

礎，充實長期照護服務的資源。第三階

段規劃及推動長期照護保險立法，使所

有失能者皆能獲得必要的長期照護服

務，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

第一階段：長照十年計畫

長照十年計畫以失能、獨居的老人

為優先服務對象，同時也服務日常生活

需協助之一般失能者。各市、縣政府皆

設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服務申請

人的失能程度和家庭經濟狀況之後，核

定提供長期照護服務的項目以及服務的

淺談長期照護服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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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供的服務有

居家護理、居家及社區復健、喘息服

務、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

家庭托顧）、輔具購買/租借以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老人營養餐飲服務、交

通接送、長期照顧機構等，以協助家庭

照顧失能者。

第二階段：長期照顧服務法

立法院於 2015年 5月 15日通過長
期照顧服務法，確立長照制度的法源，

自公布後兩年施行。本法的內容涵蓋長

期照顧服務內容、服務人員管理、機構

管理、受照護者權益保障、服務發展獎

勵措施等五大要項。只要是身心持續失

能達 6 個月而需要生活及醫護照護者，
皆可申請長照服務，而且把家庭照顧者

納入支持服務的對象。

長期照顧服務對失能者提供身體照

顧、日常生活照顧、家事、餐飲及營

養、輔具、必要之住家設施調整改善、

心理支持、緊急救援、醫事照護、預防

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等各項必要之

服務。其提供服務的方式可區分為下列

四種。

1.居家式服務：照護服務員到失能者家
裡提供相關的服務。

2.社區式服務：於社區設置一定的場所
及設施，提供失能者日間照顧、家庭

托顧、臨時住宿、團體家屋、小規模

多機能或整合性服務等。

3.機構住宿式服務：以失能者入住於照
護機構（如護理之家），由該機構提

供全時照顧或夜間住宿等服務。

4.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為在家照顧失
能者的家庭成員提供定點或到宅的支

持服務，在長期照護資訊或資源之提

供及轉介、長照知識與技能訓練、喘

息服務、情緒支持及簡介團體服務等

各方面，協助家庭照顧者提升照護能

力，改善照護者的生活品質。

第三階段︰長期照護保險法立

法

完善的長期照護系統是社會安全體

系不可或缺的一環，但這需要龐大的社

會資源，更需要有穩固的財源，才能長

久的實施下去，下一階段要靠睿智的政

府，結合立法院和學者專家共同研商，

訂定長期照護保險法，建立可長可久的

長期照護服務制度。

結語

面對高齡社會，除了訂定完整的長

照法令制度之外，積極培訓長照服務的

管理和服務人才，建立全面性完整性的

長照服務體系和照顧服務網絡，使得照

護資源能有效運用發揮功能，也讓有照

護需求者能及時獲得所需要的照顧服

務。更重要的是透過公共衛生、醫療服

務、健康教育以及高齡者的社會參與和

健康管理等等，使高齡者能有更良好的

自理生活的能力，延緩進入失能狀態，

這個理想的境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來

促其實現。


